附件2：
同意报考证明

南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兹证明      同志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系我单位在职在编的工作人员，我单位属于公益  类事业单位，该同志自    年    月起在我单位工作至今。经研究，我单位同意其报考你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，若该同志通过考试并被聘用，我单位将配合做好其档案及人事关系的调动手续。

 用人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主管部门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承 诺 书

承诺人姓名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本人参加2026年南雄市巡察和办案服务保障中心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，根据招聘公告及有关要求，本人属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（非在职），承诺于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等材料。如因不能在此日期前取得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导致不予聘用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